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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年出栏100万头生猪绿色养殖 

项目投资协议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29 日召开第八

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签署<年出栏 100 万头生猪绿色养殖项

目投资协议书>的议案》，具体情况如下： 

一、协议概述 

1、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29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签署<年出栏 100 万头生猪绿色养殖项目投资协议书>的议案》，同意公司与云南

省禄丰县人民政府签署《年出栏 100 万头生猪绿色养殖项目投资协议书》。 

2、本次投资项目协议书的签署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3、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协议主要内容 

协议各方： 

甲方：禄丰县人民政府 

乙方：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协议主要内容： 

1、项目名称：年出栏 100 万头生猪绿色养殖项目。 

2、投资规模：养殖项目计划总投资 20 亿元人民币。项目由乙方投资，全部

资金由乙方自筹。 

3、建设内容：每个苗猪场建设有相应的后备舍、配怀舍、分免舍、公猪的

公猪舍，每个育肥场建设相应的保育舍、育肥舍。每个养殖场均建设与养殖规模

匹配的有机肥加工厂、内外场员工宿舍及外场办公室、食堂、员工宿舍、门岗房、

围墙、配电房、饲料间、中转料塔、员工隔离房、烘干房和环保设施等。 



 

 

4、违约责任 

（1）甲、乙双方未按本协议书履行义务或未能完全履行义务时，给对方造

成经济损失的，由违约方承担直接经济损失，负责全额赔偿对方。 

（2）因不可抗力或国家政策调整造成项目中止或无法推进，不视为任何一

方违约，由双方协商解决。 

（3）双方商议本协议涉及的业务情况，不论本协议是否成立，双方都不能

泄露或不正当使用，由于泄露或不正当使用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应由泄露或不正

当使用方承担赔偿责任。 

5、本协议书的解释及争议的解决 

（1）本协议书任何修改、补充或变更只有以书面形式并经各方授权代表签

字，并加盖公章方可生效并具约束力。 

（2）争议的解决。双方均应本着友好原则协商解决。若双方对本协议书条

款的解释（包括关于其存在、有效或终止的任何问题）产生任何争议、分歧或索

赔，则应尽力通过友好协商解决该争议、分歧或索赔。若在 30 个工作日内该争

议未能得到有效解决，则应适用诉讼条款的规定。 

（3）诉讼。本协议书引起的或与本协议书有关的任何争议或纠纷，甲、乙

双方均应向项目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4）争议解决期间的履行。在争议、分歧或索做出最终裁决前，各方应继

续履行其在本协议项下的所有义务并继续享有其在本协议书项下的所有权利，在

最终裁决做出后按裁决进行最终调整。 

（5）继续有效。本条第（3）款规定的争议解决条款在本协议书终止后继续

有效。 

6、协议书生效。本协议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盖章后生效。

本协议壹式肆份，甲、乙双方各执贰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三、对外投资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投资项目投资建设包括苗猪场、母猪场、育肥场等，做大做强公司生猪全

产业链，有利于公司扩大销售，延长养殖产业链，增强公司的综合经济实力。 

本投资项目达产后，有利于加速推进生猪产业的发展，同时带动项目区及周

边地区养猪业的发展及增加农民收入，实现产业扶贫、助农增收等功能，具有良

好的社会效益。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年五月二十九日 


